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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園區社區用地配售及讓售辦法 
中華民國108年2月23日科技部部授竹建字第1080005330A號令訂 

中華民國113年1月3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會授竹建字第1130000282B號令修正 

第 一 章  總則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

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所屬科學園區

管理局（以下簡稱管理局）開發科學園區（以下簡稱園區）

社區用地，其配售及其他專案安置措施後之讓售，依本辦法

規定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基準日：指管理局於新設或擴建園區籌設計畫書

（以下簡稱籌設計畫書）內提出社區用地配售方案

經行政院核定之日。 

二、開發成本：指用地取得成本、建設成本及利息負擔

費用。 

三、關係人：指本人之配偶或直系血親。 

第 二 章  社區用地之配售 

第 四 條  管理局為園區開發，擬具籌設計畫書時，得於籌設計畫

書內提出辦理社區用地配售之方案，經本會陳報行政院核定

後辦理。 

前項方案應包括該期社區用地位置、面積等事項。 

前項社區用地面積，不得超過該期園區開發總面積之百

分之十，且不得逾十五公頃。 

第 五 條  社區用地之配售對象，限於園區內被價購或徵收之土地

或房屋所有權人。但以自然人為限。 

土地所有權人之認定，以地政機關登記者為準。 

房屋及房屋所有權人之認定，由管理局依據所有權登記、

房屋稅籍編號與臥房、廚房、廁所等設施及其他供居住或自

營商業使用設施之完整性及其他相關證據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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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所有權人，以基準日前取得被價購或被徵收之土

地或房屋所有權者為限。但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法院之判決

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而於基準日後取得所有權者，亦為第一

項之所有權人。 

管理局應將前項基準日公告之。籌設計畫書涉及配售方

案變更者，管理局應另行公告基準日。 

管理局對於配售對象、房屋及房屋所有權人或符合參加

配售資格者之順序有疑義時，得邀請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組

成審查小組認定。 

第 六 條  社區用地之配售價格，由管理局提出建議價格，並由本

會邀請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核定之。 

管理局提出前項建議價格前，得委託會計師查核開發成

本。 

第 七 條  辦理社區用地配售，每一配售單元土地面積以九十九平

方公尺為原則。但管理局得視臨街寬度及基地深度酌予調整。 

社區用地經劃分配售單元後，如有不足最小配售單元之

土地者，應與毗鄰之配售單元一併配售。 

第 八 條  管理局辦理社區用地配售，應將初步認定具參加配售資

格者之名單及其抽籤順序，以書面通知第五條第一項之所有

權人，並公告十四日。 

所有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自前項公告截止日起十四

日內以書面向管理局陳述意見，屆期未提出者，視為無異議。 

前項異議程序結束後，管理局應將認定符合參加配售者

之名單及其抽籤順序公告，並通知所有權人。 

第 九 條  符合參加配售資格者之名單經管理局公告日起一個月內，

全體符合參加配售者得共同檢具證明文件向管理局申請將配

售之土地以共有之方式，平均配售予全體符合參加配售者，

由其自行協議配售土地之處理方式。 

前項申請經管理局核可者，不適用第七條及第十條至第

十六條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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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  經公告符合參加配售資格者，其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，

無論面積大小或筆數，每一所有權人僅能取得一抽籤資格，

且以配售一筆土地為限。 

前項之房屋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，全體共有或公同共有

人僅能取得一抽籤資格，且以配售一筆土地為限，全體共有

或公同共有人應推派一人參加抽籤。但同一房屋之全體共有

或公同共有人如均於基準日八個月前，於該房屋已設有戶籍，

並已有分戶登記，且有居住事實者，則各共有或公同共有人

分別取得一抽籤資格，並得分別配售一筆土地。 

被價購或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其土地面積總計在九十

九平方公尺以上，未達二千平方公尺者，取得一抽籤資格；

面積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每二千平方公尺，再取得一抽籤

資格。但坐落於同一筆土地上之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關

係人所有，且以該房屋取得抽籤資格者，該房屋所坐落之土

地面積於二千平方公尺以內不予列入計算。 

前項被價購或徵收之土地為共有者，依其應有部分計算

每一共有人所有之土地面積。土地為公同共有者，除全體共

有人另有書面協議外，應按其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土地面積。

未於管理局限定之期限內提出書面協議或提出潛在應有部分

證明文件之一者，不列入抽籤資格。 

符合參加配售資格者無論具有抽籤資格之多寡，均以配

售一筆土地為限，其抽籤資格以列於第十一條第一項序位較

前款次為準。 

符合參加配售資格者另與其他共有人或公同共有人共同

取得抽籤資格者，除符合抽籤資格之共有人或公同共有人均

為相同者外，不受前項之限制。 

第 十一 條  經公告符合參加配售資格者，實際獲配售土地之位置與

大小，依下列順序，依序以抽籤方式決定之，所劃定之配售

單元於前順序已分配完畢者，無須再辦理抽籤作業： 

一、為設置園區而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所有權人，且其

房屋坐落之土地為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所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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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提出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為合法建築物之證明，

或於基準日八個月前，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已

於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設有戶籍。 

二、為設置園區而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所有權人，且提

出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為合法建築物之證明，或提

出於基準日八個月前，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已

於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設有戶籍。 

三、為設置園區而被價購或徵收之房屋所有權人，且其

房屋坐落之土地為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所有，

但未提出房屋為合法建築物之證明，且於基準日八

個月前，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於被價購或徵收

之房屋未設有戶籍。 

四、為設置園區而被價購或徵收者為土地且面積在九十

九平方公尺以上，或被價購或徵收者為房屋，但未

提出房屋為合法建築物之證明，且於基準日八個月

前，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關係人於被價購或徵收之房

屋未設有戶籍。 

前項所稱房屋為合法建築物之證明，係指下列文件之一： 

一、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建築物，應提出房屋使用執照、

建物登記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。 

二、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築物，應提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。 

第 十二 條  社區用地配售之抽籤作業，由管理局負責辦理。 

管理局應將各順序之抽籤日期、時間及地點公告，並通

知具有各該次抽籤資格者參加抽籤。 

第 十三 條  得參加該次抽籤者死亡時，應由繼承人推派一人為代表，

提出繼承系統表、推派代表同意書、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

及印章，到場參加抽籤。 

全體共有或公同共有人未能推派代表人時，由管理局指

定人員代為抽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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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四 條  抽籤作業完成後，中籤者所獲配售土地單元即為確定，

由管理局公告並通知之。 

中籤者得於管理局公告後三十日內，以書面共同向管理

局申請互換獲配售土地單元，並以一次為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提出互換申請後，不得撤回。 

第 十五 條  管理局應於前條互換期限屆滿後七日內，公告配售土地

單元之最終結果，並以書面通知獲配售土地單元者在管理局

所定之期限內繳清地價款。 

獲配售土地單元者，應於管理局所定期限內繳清地價款；

屆期未全額繳清，經管理局以書面通知限期繳納，仍未繳納

者，視為放棄其獲配售土地單元之權利。 

第 十六 條  辦理抽籤作業，應同時抽出與中籤者相同數量之備取者

及其順序。 

配售土地單元經中籤者放棄後，由備取者依其順序遞補

之，並由管理局以書面通知其在規定期限內繳清地價款。備

取者逾期未全額繳清地價款者，視為放棄其獲配售土地單元

之權利，並依前述方式通知後順序者遞補。 

同時有多數中籤者放棄者，由依序遞補之備取者抽籤決

定其獲配售之土地單元。其抽籤作業依第十二條至前條規定

辦理。 

第 十七 條  獲配售土地單元者於繳清地價款，或經金融機構核准辦

理貸款繳納地價款者，經管理局審核同意後，由管理局出具

產權移轉證明予獲配售土地單元者，由其自行辦理土地所有

權移轉登記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繳納各項費用，均由

獲配售土地單元者負擔。 

數人共同取得抽籤資格而獲配售土地單元者，得由全體

協議由其中一人或數人承購。獲配售土地單元者於管理局出

具產權移轉證明前死亡者，其繼承人承購時亦同。 

第 三 章  專案安置措施土地之讓售 

第 十八 條  管理局為辦理園區開發而徵收或價購土地或房屋時，以

其他專案安置措施提供土地配租者，得將配租之土地讓售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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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獲配租該土地並與管理局簽訂契約之安置戶（以下簡稱安

置戶）。 

第 十九 條  前條讓售價格，由管理局提出建議價格，並由本會邀請

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核定之。 

管理局提出前項建議價格前，得委託會計師查核開發成

本。 

第 二十 條  安置戶承購原獲配租土地時，如毗鄰之土地面積未達原

專案安置措施最小配租土地面積時，應一併承購毗鄰土地。 

安置戶拒絕一併承購前項毗鄰土地者，不得承購原獲配

租土地。 

第二十一條  得向管理局承購所獲配租之土地者，僅限安置戶本人。

但安置戶死亡時，得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由繼承人其中一人或

數人承購。 

第二十二條  安置戶承購申請經管理局審核通過後，由管理局以書面

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繳清地價款。屆期未全額繳清，經

管理局以書面通知限期繳納，仍未繳納者，視為放棄承購之

權利。 

第二十三條  申請人繳清地價款，或經金融機構核准辦理貸款繳納地

價款者，經管理局審核同意後，由管理局出具產權移轉證明

予申請人，由其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辦理所有權

移轉登記所需繳納各項費用，均由申請人負擔。 

第二十四條  安置戶放棄承購其獲配租之土地，不影響原承租土地之

權利。 

第 四 章  附則 

第二十五條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依第

四條第一項報經行政院核定籌設計畫書之配售方案，尚未依

第八條第一項公告名單者，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。 

第二十六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